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100-141127
	强制拖离车辆或扣留车辆、工具的处罚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593号） 第六十五条　

第七十二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200-141127
	责令限期拆除和强行拆除公路用地范围内和公路建设控制区内的违法标志、设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593号）第五十六条；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路政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2003年 第2号）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路政管理规定》第五十九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300-141127
	代为补种绿化物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条；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593号）第二十六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400-141127
	清除掉落、遗洒、飘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二条；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593号）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500-141127
	责令当事人卸载、分装货物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一条 ；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公路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公路条例》第六十六条；《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600-141127
	暂扣道路运输车辆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406号）第六十三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700-141127
	暂扣运输车辆、维修机具设备或者驾驶培训教学车辆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五十六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政强制
	1400-C-00800-141127
	暂扣车辆营运证、营运标志牌或者从业资格证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五十七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强制
	1400-C-00900-141127
	责令停止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四条
	1、催告阶段：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作出强制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对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法进行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第十二条；《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